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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管〔2022〕445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本市工程建设项目

开工建设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，持续优化工程建设领域营商环境，助

推建筑业经济恢复和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加快本

市建筑业恢复和重振的实施意见 >的通知》（沪建建管

〔2022〕315 号），现将进一步优化本市工程建设项目承发包

管理，加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桩基础招标发包的时限要求

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自行选择单独开展桩

基础工程施工发包。桩基础工程实施单独招标发包的，建设

单位应当合理确定投标文件编制时间，招标文件自开始发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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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不得少于 10 日；补

充招标文件自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

不得少于 3 日。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，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文

件截止时间 2 日前提出，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

内作出答复；招标人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

二、重大工程实行桩基础发包的范围

纳入市、区政府和特定地区管委会的重大建设项目清单

的房屋建筑工程，建设单位可以根据项目特点，在桩基础工

程施工发包中包含相应的基坑围护措施，但与主体结构相结

合的基坑支护结构除外。基坑维护措施包括基坑支护排桩、

板桩围护墙、咬合桩围护墙、土钉墙、地下连续墙、重力式

水泥土墙、土体加固、内支撑、锚杆（锚索）、地下水控制

与降排水等。建设单位实行桩基础工程（包含相应的基坑围

护措施)发包的，应当组织开展技术方案专项论证，配备相应

的项目管理团队以及专业管理人员，明确基坑围护措施和主

体结构的设计及施工的管理边界，负责统筹协调设计之间、

施工之间和设计与施工之间的交接，并承担相应的质量安全

风险。

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对桩基础工程及其相应的基坑围护

措施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含技术方案专项论证报告）加强审

查；建设管理部门核发桩基础工程施工许可证时，应当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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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果，载明配套的施工明细范围；市、

区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在桩基础工程施工阶段加强项目监

管。

三、整体发包的项目先行申请地下工程施工许可

房屋建筑工程实行整体发包的，建设单位可以先行申请

地下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建设单位申请地下工程施工许可证时，应当向所辖建设

管理部门在线提交包含相应地下工程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，以及核发施工许可证需要具备

的其他法定要件和书面承诺，所辖建设管理部门受理后，依

法办理施工许可手续。

四、提前开展施工和监理招标

对于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合并审批的政府投

资工程建设项目，在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（初步设计深度）

评审报告后，如无重大技术、经济指标调整的，招标人可提

前启动施工（或工程总承包）和监理招标，待工程可行性研

究报告（初步设计深度）批复后，办理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

告备案。   

对于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实行两阶段审批的政府

投资工程建设项目，在完成初步设计评审报告后，如无重大

技术、经济指标调整的，招标人可提前启动施工（或工程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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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）和监理招标，待初步设计批复完成后，办理招标投标

情况书面报告备案。

招标人提前启动招标时，应当向所辖招投标管理部门提

交书面申请和风险承诺书。

五、发布招标计划和开展评定分离

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应当在首次开展施工招标前

不少于 30 日发布项目施工招标计划。开展设计招标时，招标

人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自行选择“评定分离”的方式确定

中标人；招标人选择“评定分离”的，评标专家在推荐中标

候选人时不进行排序，招标人可以从中标候选人中择优确定

中标人。

六、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

市、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要充分依

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审查中心和审批管理系统，加强清单管

理、提前服务、动态跟踪，结合项目特点给予不同的定制服

务。对于影响力大、显示度高、规模体量大的重大工程、重

点产业类项目、房地产开发项目，要明确专人、主动跨前、

精准服务。

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落实承诺事项的监督

检查。对执行不到位的，责令限期停工整改，并视情节轻重，

依法追究相关单位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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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实施日期

本《通知》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。有效期满后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将会同相关单位进

行后评估，酌情复制推广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22年9月6日印发


